
【考点】抵押物的出租（★★）

1.先出租后抵押（租赁权优先）

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经出租并转移占有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

2.先抵押后出租

抵押权设立后，抵押人出租抵押物，在抵押权实现时，可能发生抵押权与租赁权的效力冲突。

对此，若抵押权已登记，其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且抵押权设立在先，则租赁权不得对抗抵

押权。

【考点】抵押权的效力（★★★）

1.抵押权的实现

（1）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

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

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抵押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

（2）债权人以诉讼方式行使担保物权的，应当以债务人和担保人作为共同被告。

（3）抵押人与抵押权人之间的协议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该协议。

2.抵押价款范围

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按下列顺序清偿：

（1）实现抵押权的费用；

（2）主债权的利息；

（3）主债权。

3.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依照下列规定清偿：

（1）抵押权已经登记的，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

（2）抵押权已经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

（3）抵押权未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

【注意】“超级优先权”：

动产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是抵押物的价款，标的物交付后十日内办理抵押登记的，该抵押权人优

先于抵押物买受人的其他担保物权人受偿，但是留置权人除外。

【例题】2022年1月1日，甲将一台设备以1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乙且完成了交付，乙于当日付款

40万，余款将在三个月内付清。为担保该价款的支付，乙将该设备抵押给甲，双方于1月7日办

理了抵押登记。1月4日，乙将该设备质押给丙，同日完成了交付。之后，由于设备出现损坏，

交由丁维修。3月15日，因丙未支付到期的维修费，丁留置了该设备。



【问题】甲、丙、丁的优先受偿顺位是什么？

答案：丁（留置权）>甲（超级优先权）>丙（其他担保物权）

【例-单选题】根据物权法律制度的规定，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当事人没有

约定的，按（ ）顺序清偿。

A.实现抵押权的费用；主债权的利息；主债权

B.实现抵押权的费用；主债权；主债权的利息

C.主债权；主债权的利息；实现抵押权的费用

D.主债权的利息；实现抵押权的费用；主债权

答案：A

解析：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按下列顺序清偿：

（1）实现抵押权的费用；

（2）主债权的利息；

（3）主债权。

【例-多选题】2022年3月1日，周某以其所有的一辆轿车设立抵押权，向吴某借款10万元，双方

签订抵押合同但未办理抵押登记。3月23日，周某为获得李某20万元的借款，又将该轿车抵押给

李某，双方签订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4月10日。该轿车因故障需要维修，周某将其送至

王某处进行维修，周某一直未支付维修费用，上述债务均已到期，因周某无力偿还，该轿车被

拍卖，吴某、李某、王某均主张就轿车拍卖价款优先受偿，下列关于债权人受偿顺序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A.王某优先于李某受偿 B.李某优先于吴某受偿

C.吴某优先于李某受偿 D.李某优先于王某受偿

答案：AB

解析：根据规定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依照下列

规定清偿：

（1）抵押权已经登记的，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

（2）抵押权已经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

（3）抵押权未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 。

本题中吴某未办理抵押登记，李某办理了抵押登记，因此李某优先于吴某受偿；

同一动产上已设立抵押权或者质权，该动产又被留置的， 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因此王某优先于

李某、吴某受偿。

4.抵押权顺位的变更

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可以协议变更抵押权顺位以及被担保的债权数额等内容。但是，抵押权的变



更未经其他抵押权人书面同意的，不得对其他抵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

5.担保人免责

债务人以自己的财产设定抵押，抵押权人放弃该抵押权、抵押权顺位或者变更抵押权的，其他

担保人在抵押权人丧失优先受偿权益的范围内免除担保责任，但是其他担保人承诺仍然提供担

保的除外。

6.抵押权的行使期间

（1）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2）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抵押权人主张行使抵押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抵押人以

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7.孳息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致使抵押财产被人民法院依

法扣押的，自扣押之日起，抵押权人有权收取该抵押财产的天然孳息或者法定孳息，但是抵押

权人未通知应当清偿法定孳息义务人的除外。收取的孳息应当先充抵收取孳息的费用。

【链接】质权人有权收取质押财产的孳息，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链接】留置权人有权收取留置财产的孳息，所收取的孳息应当首先充抵收取孳息的费用。

【例-单选题】甲向乙、丙、丁三家银行借款，均以自己的一套房屋抵押。乙的债权为100万元，

丙的债权为300万元，丁的债权为500万元，登记的顺序为乙、丙、丁。后未经丙的同意，乙和

丁协议变更抵押权顺位。甲到期不能偿还债务，房屋拍卖所得价款400万元，下列关于乙、丙、

丁三家银行的抵押权顺位表述正确的是（ ）。

A.丁400万元，丙0，乙0

B.丁100万元，丙300万元，乙0

C.乙100万元，丙300万元，丁0

D.乙100万元，丁300万元，丙0

答案：B

解析：根据《民法典》第四百零九条的规定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可以协议变更抵押权顺位以及被

担保的债权数额等内容 。但是，抵押权的变更未经其他抵押权人书面同意的，不得对其他抵押

权人产生不利影响。本题中，抵押权顺位变更未经丙同意，所以丙的利益不得受影响，400万中

丙要先留下300万，剩下100万按照变更后的顺位行使抵押权，即丁优先。

【例-判断题】留置权人无权收取留置财产的孳息。（ ）

答案：×

解析：留置权人有权收取留置财产的孳息，所收取的孳息应当首先充抵收取孳息的费用。

8.从物



（1）从物产生于抵押权依法设立前，抵押权人主张抵押权的效力及于从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2）从物产生于抵押权依法设立后，抵押权人主张抵押权的效力及于从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但是在抵押权实现时可以一并处分。

【考点】最高额抵押权（★★）

最高额抵押权，是指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

提供担保财产，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有

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超过部分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

【注意】最高额抵押权只需首次登记即可设立，无须每个新生债权都到登记部门办理抵押登记。

1.债权之确定

（1）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届满；

（2）没有约定债权确定期间或者约定不明确，抵押权人或者抵押人自最高额抵押权设立之日起

满2年后请求确定债权；

（3）新的债权不可能发生；

（4）抵押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

（5）债务人、抵押人被宣告破产或者被解散。

2.债权转让的效力

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前，部分债权转让的，最高额抵押权不得转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除外。

【例-单选题】根据物权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最高额抵押权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

A.债务人被宣告破产时，最高额抵押权人的债权确定

B.最高额抵押权只需首次登记即可设立

C.抵押权人实现最高额抵押权时，若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高于最高限额，抵押权无效

D.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确定前，部分债权转让的，最高额抵押权不随之转让，另有约定

除外

答案：C

解析：选项C：抵押权人实现最高额抵押权时，如果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高于最高限额的，以最

高限额为限，超过部分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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